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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辦理「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」第2條

第2款指定公告之化學品名單及實施期程，請貴單位惠依所

附意見表於107年3月31日前提供意見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建立以風險為基礎之化學品危害預防管理機制，本部依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訂定旨揭辦法，並自104

年1月1日施行，規定製造者、輸入者、供應者或雇主對於

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，應將運作資料報請

備查。

二、檢附列為第2階段指定公告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名單（草案

如附表一、二），該名單為本部由「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

及通識規則」3階段適用名單中，篩選危害性較高且運作量

較大之化學品，其中屬致癌物質第1級、生殖細胞致突變

性物質第1級或生殖毒性物質第1級之化學品計102種；具物

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計492種，並預計於107年擇

期公告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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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衛生福利部、交通部、科技部、內政部

消防署、教育部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經濟部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標準檢

驗局、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

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

、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、臺北市勞動檢查處、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

處、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臺中市勞動檢查處、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中

心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

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、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、中華民國化學工業

責任照顧協會、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

會、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高壓氣體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塑膠

原料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塗料工業同業公會、全國產業總工會、社團法人中華

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、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、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

業公會、臺北市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省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總

工會、台灣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

國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市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化粧

品工業同業公會、臺灣環境衛生用藥工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

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
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(含附件) 2018-03-15
10:33:22


